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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9/2163182/index.html） 

 

附錄 

 

海关总署公告 2018 年第 218 号 

（关于全面推广加工贸易边角废料内销网上公开拍卖共管机制的公告） 

 

为维护公平、公正、公开的加工贸易边角废料内销交易秩序，推进内销便利化，为企业

减负增效，海关总署决定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推广加工贸易边角废料内销网上公开拍卖共

管机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加工贸易边角废料内销网上公开拍卖共管机制是指经海关允许，加工贸易企业通过

与海关联网的拍卖平台，委托具有法定资质的拍卖机构依法公开拍卖加工贸易边角废料，海关

和相关主管部门共同对该交易行为实施管理。 

二、本公告所称边角废料，包括加工贸易边角料、副产品和按照规定需要以残留价值征

税的受灾保税货物，以及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企业保税加工过程中产生的边角料、废品、残次

品和副产品等保税货物。 

三、对以网上公开拍卖方式内销的边角废料，海关以拍卖价格为基础审查确定完税价格。 

四、同一批边角废料流拍 3 次以上、每次拍卖公告期不少于 3 日，且其中 1 次为无保留

价竞价的，加工贸易企业可凭不再销售的书面承诺及有关流拍材料等资料，按规定直接向海关

申请办理核销手续。 

五、上海、南京、郑州、黄埔、重庆关区企业，可继续按原试点模式开展相关工作。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特此公告。 

 

海关总署 

2018 年 12 月 29 日 

 

 

 


